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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類綠建築污水指標管理準則之建立

--以使用管理角色探討
resident green buildings establishes water pollution managing norm—from using roles disc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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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台灣地區綠建築指標體系因應國際需求誕生，該體系緣於政府體制，以管制設計過程為基礎，體系包含九大指標，將污水與垃圾合而為一，然因國內在污水處理設施及
垃圾清運系統均由政府專屬單位管制，因此使該指標規範內容依建築過程呈現簡易狀態，使其因應建築類型污水排放特性差異下，並不明確，也使指標不易具有環境或建築綠化之效益，而因應已然設計符合綠建築規章之社區，更因後續對於使用缺乏對應機制而影響指標利用成效。

二、研究目的與方法

設計者與管理者或使用者之需求，對於環境而言，本就具有不同之專業，本研究以國內的相關法規及綠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2005年更新版）作為研究分析，探討政府規制中使用者、管理者與設計者之間的環境利用差異，最終期望能夠建立出一套以使用者為機制之住宅類綠建築專用污水維護管理機制，藉以延續及維護既有設計條件中污水設施的壽命。

本研究擬由文獻資料蒐集著手，先以現行有關住宅污水管理與綠建築污水垃圾指標進行分析，探討其體制之相關性，藉由體制中衝突之處，轉換成課題並提出因應策略。研究方法敘述如下：

（一）綠建築指標與法規分析
就「公寓大廈管制條例」及其施行細部草案、公寓大廈規約範本與報告等相關法令之內容與綠建築標章中污水垃圾指標所提及有關規範加以分析，以瞭解住宅污水管理在維護上所衍生的問題及規定不足的地方，作為建立準則之課題。

綠建築指標中有關污水垃圾指標中規範污水部份，雖內容十分精簡仍為本研究重要依據條件，研究依該項內容為基 楚探討於使用管理層面上應被制定之相關內容。

(二) 使用者介面分析

    以使用者產生之現況問題訪查為基礎，探討以綠建築設計規範中配合管理條例內容施行範圍中未達管列約束之使用行為，藉以探討規制上之不足。

(三) 環境管理者之需求

依現況探討實質問題提供使用者與管理間之污水設計上需被約制之內容，期以使用者與管理者為一體之維護環境之共同使命設計內容。

(四) 管理機制設計

以使用過程產生問題現況輔助管理機制之探討制定住宅類型對於污水之有效管控與排放正確度之機制。

三、研究流程













四、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探討住宅污水為範疇，對於規制與施行間使用差異做探討，希以建立管理者規範為基礎，研究範圍界定如下：

1.以管理污水上最易產生盲點之住宅類為主。

2.以建築設計後使用者進駐之使用行為為基礎。

3.以探討管理者與使用者介面規範為基礎，藉以將此管理模式建議作為綠建築設計與公寓大廈管理範疇參考。
五、相關法規探討

（一）「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法規：

建築設備之管理維護是建築物整體管理維護中重要之一環；設備提供建築物維生線之功能，為建築物不可或缺重要部分，且建築設備因其設置特性，在維護修繕及運轉檢點時經常需牽涉多數住戶，有必要就其為修繕之責任義務加以規範。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中有關污水之規範應於第二章中陳列，第二張範圍以規範住戶之權利與義務為基礎，其中第十六條規範有關污水範圍，內容如下：

「住戶不得任意棄置垃圾、排放各種污染物、惡臭物質或發生喧囂、振動及其他與此相類之行為。」

除上述條例內容以外，並無其他規範，另對於共同管溝修繕行為應就其需求配合等事項，由規範可知其內容係以公共安全為主體，不產生嚴重破壞環境之污染物，則不在大廈管理委員會範圍中。

（二）綠建築標章「污水垃圾改善指標」：

我國的都市公共下水工程普及率十分低落，使得大多數的民眾必須自行設置污水處理設施。雖國內已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設計技術規範」、「水污染防制法」上對污水處理排放均有詳細規範，且有環工技師簽證，但事實上在污水處理設施的現場檢視、污水雜用水配管的正確接管檢測…等，所以污水處理的的制度效果不彰。而污水處理指標中並非以環工技術面來考量，而是以建築景觀衛生與使用管理上的配套設計為考量。

    綠建築中污水垃圾指標是體制中較易通過之指標，指標著重於建築空間設施及使用管理相關的具體數值評估項目，應是一種可讓業主與使用者在環境衛生上具體控制及改善的評估指標。由此可知，綠建築體制規範污水內容應以建築空間設計為出發點，且具有對使用者具備管理規範之內容；內容中範圍如下：

1. 建築業者要在設計施工階段，即預留專用洗衣空間及排水孔，並確實督導水電設計及施工者將排水管接續至污水系統，即達指標合格要求。
2. 住宅以外的其他建築物，在建築設計施工中，要確認專用廚房、洗衣、更衣浴室空間的雜排水配管系統是否確實導入污水系統。
內容中規制範圍認定家庭一班污水以廚房為最嚴重之來源，以往，污雨水為相同管道產生合流污水與雨水促使排放量與處理量過大，未來體系希望將雨水納入較無污染之水源排放，因此將廚房、洗衣用水做污水排放標準而獨立，因而規範出洗衣用水需做獨立管線合併廚房污水管道，分離不受污染之陽台雨水，此舉要求設計階段需設置洗衣專用空間，促使建築設計階段於住宅規劃時因應居住環境需求與規制內容而設置洗衣室置放洗衣機，因而使洗衣用水排放併為污水設計，但此舉對於寸土寸金之台灣反其既有置放於陽台之洗衣設備是否為使用者接受，實際利用值得檢討。

六、課題探討

    依住宅類排放污水之空間與使用界定問題為基礎，建立管理體系最為顯現，以空間而言綠建築體系希望設計基礎建立洗衣專用污水管線，因此需設置洗衣房，合併探討既有陽台排放水設計上觀念採以污染度低之雨水排放，廚房用水既有設計即為污水，是否具有二次施工而違反規制之現象，或依台灣地區設計後陽台作為曬衣空間引發之問題需做探討，其內容如下：

（一）污水排放類型

1.洗衣污水

2.廚房污水

3.浴室污水

4.陽台污水

5.其他生活雜排水

（二）雨水排放區域

1.陽台雨水

2.屋頂雨水

3.庭園雨水

根據上述所說的排放類型，對於污水排放系統可能會影響分為下列課題：

（一）污水排放類型

1. 在洗衣污水處理方面，在綠建築污水指標中明確的說明，住宅類型要通過指標必須每戶必須有專用洗衣空間並設有專用洗衣水排水管接至污水系統，但是洗衣機是可被移動的，所以使用者往往將該設施另置他處，對於已做好的污水設施無法產生功效，空間在真正使用後可能作為住房或堆置空間。

2. 其他類型的生活雜排水中，雖然大部分的管路都會由設計者當初規劃安排所排放，但是在後續的維護管理上，設計者並未做妥善的考慮，對整個污水系統的壽命可能縮減。

3. 後陽台經設計規劃為雨水排放，雖目前洗依空間已被界定，但設計者通常將此空間設計時以密閉空間規劃，或做為延伸至後陽台之使用空間，使用者於二次設計後若空間尺度不大時會將後陽台空間設置洗衣台輔助工作，仍可能漿洗衣污水排放區改變。

（二）雨水排放區域

1. 在陽台種植植物時，雨水經由花盆中流出，至陽台排水口排出，在綠建築中並沒有準確規範這種水的定義，該排放至污水系統或另成為中水重複使用。

2. 陽台利用方式當作為種植區時不免合併洗滌器皿之條件，跟隨污土或收藏物品之清潔排放水通過之雨水管實際在使用時無法被歸類為輕度污染水源。

3. 台灣地區陽台使用率較低時常被作為堆置處，對於堆置物品合併雨水沖刷後流至排放管線之水源其污染度有待質疑。

七、管理體系解決規制

    依空間使用，管理者需制定之規制包括空間內容二次施工之管理與空間使用目的之管理，其內容如下：

(1) 二次施工管理：

當空間內容做二次施工之變動，但在管路部分還是要以原有的設計規範為主，不可將原設計之排水孔做為其他用途，破壞住宅污水管理機制，且要考慮事後管路設備修繕之便利性。

1. 二次施工需附圖檢測管線移動是否造成污雨水排放管線差異。

2. 變更空間使用設計之廚房污水排放改變出水位置

3. 施工後是否改變陽台利用途徑

4. 施工後之洗依空間是否足夠

(2) 空間使用：
在空間使用上，管理者盡量做到監督的角色，適當提醒使用者空間使用的類型，或空間使用目的的變更將利用道德勸說來勸導使用者盡量已原設計空間使用，不會破壞到污水排放系統原本設置的本意。

1. 定期檢測空間使用避免陽台堆置物影響雨水排放品質

2. 定期檢測洗衣設施之移動性，避免污水排放地點移位

3. 定期檢測陽台是否作為其他用途之洗滌，影響作為雨水排放之利用

八、結論與建議

    使用管理於建築體制中持續被討論與重視，對於設計初期之內容被尊重，管理者將賦予極重要之地位，但以目前台灣體制中對於使用管理者並未賦予設備或空間實質之管理條例，對於住宅使用者又缺乏環境保護基礎認知時，相關研究基礎常無法達到實質效益，其重要點在於環境認知與使用之層面意義中認知差異性，當住宅管理者對於社區施做相關規範時又常因考量人情壓力下無法執著於完整性，於既有規章缺乏大體性內容時也無從增加細則管制，因而造成使用者違背設計理念之狀況；本研究僅依住宅範圍對於污水排放體制研究內容且予以建議，至於後續條例考量除政府體系中更修外，更應於建築設計過程做適當尺度與使用習性之考量，將設計初期完整規劃，儘量避免二次施做之變更，二次施工管線移位之可能性應變，亦應於管理者層面加強圖說，輔助管理者不足之專業評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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